附件2
	山西省信息技术岗位干部专业基本能力评价表（样表）

	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评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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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基本能力

	
	业务知识能力
（20分）
	系统软件操作能力
（20分）
	运用办公自动化能力
（20分）
	网络安全以及运用内外网能力
（10分）
	维修检修设备能力
（10分）
	电子政务运用能力
（10分）
	遵守职业道德能力
（10分）

	单项分值
	
	
	
	
	
	
	

	合计分值
	

	职称/职务/岗位
	

	归属省级部门
	

	填表说明
	1、本表按照《山西省信息技术岗位干部专业能力标准（试行）》的内容进行评价。

	
	2、本表可复制，不可增减项目，本表电子版请从经信委门户网站“三基建设”专栏下载。

	
	3、请确保被评价人姓名和身份证号准确无误。

	
	
	审核人：
	
	
	
	制表人：
	


